
駐外機構協助我國廠商赴海外參加國際展覽 

標準作業程序 

權責單位 作業程序 

駐外機構 

（本部及

貿協駐外

機構） 

 

 

 

 

 

 

 

 

 

 

 

 

 

 

 

 

 

 

 

 

 

 

 

 

 

 

 

 

 

 

 

 

 

 

 

 

 

 

 

 

 

 

 

 

 

 

 

 

 

 

 

 

 

 

 

 

 

貿易局 

 

 

 

 

1.廠商確定參展地區之

展覽及所屬駐外機構 

 

否 

是 是 

5.2.1 樣品存放倉儲

之租借資訊 

5.2.2 採購或租用當

地道具資訊 

5.2.3 其他(如展品

通關協助) 

5.4.1 提供聘僱展場

臨時人員資訊 

5.4.2 提供展場翻譯

人員名單 

5.4.3 其他(展場附近

用餐資訊) 

  

5.3.1 主辦單位合作

裝潢廠商資訊 

5.3.2 委託設計或施

工之資訊 

5.3.3 寄送裝潢材料

資訊 

3.駐外機構及貿易局確認

收件 

 

4.駐外機構檢視
申請表是否明確 

4.2 廠商需求確定 

5.需求分類 

5.1.1 提供交通資訊 

5.1.2 提供租車資訊 

5.1.3 提供大眾運輸

交通資訊 

4.1 駐外機構洽廠商

確認需求 

5.1 交通 5.2 道具展品 5.3 裝潢佈置 5.4 其他 

6.駐外單位完成
廠商需求事項 

6.1 電郵廠商參展需求回

應表並副知貿易局 

7.1 匯入參展需求回應
表於參展系統資料庫
供其他廠商參考 

6.2 本部駐外機構登錄廠
商參展需求於工作季報 

2.廠商於參展系統下載

需求申請表,填表後電郵

駐外機構並副知貿易局 

7.2 列入本部駐外機構
考核項目 


